




 

 

 

3、保证担保的期限 

本担保自新《BOT特许经营协议》签署之日起生效，至新《BOT特许经营协议》履行完毕

之日终止。 

4、保证责任的承担 

在本担保函下新《BOT特许经营协议》存续期间内，如被担保人不能按照新《BOT特许经

营协议》中相关条款约定支付违约金的，担保人应主动承担担保责任。 

5、权利方的转让或变更 

权利方将新《BOT特许经营协议》转让或变更至第三方的，需另行经过担保人的书面同

意。 

6、主协议的变更 

新《BOT特许经营协议》发生变更时，需另行经过担保人的书面同意。 

四、累积对外担保情况 

本次提供担保后，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总额为44,000万元（包含公司对子

公司提供担保、公司及其子公司对第三方提供担保、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），占公司最近一

期经审计净资产（2024年12月31日数据）的29.66%;累计担保总余额为3,013.02万元，占公

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（2024年12月31日数据）的比例为2.03%。 

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、涉及诉讼的担保或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 

1、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倍杰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二〇二五年五月三十日 


